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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
 

 

校实设〔2021〕10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东南大学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细则

（2021 年 6 月 30 日修订) 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实验室是学生开展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学位论文研究、教师

科研活动的主战场、主阵地。为坚决贯彻落实“一手抓疫情防控，

一手抓建设发展”的方针，彻底消除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与公共

卫生安全隐患的叠加、放大风险，有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，确保

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，依据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

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技函〔2019〕36 号）、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

情防控技术规范》（江苏省地方标准 DB 32/T 3761.2-2020）、《高



 

 —２— 
 

校开学期间疫情防控常见问题处置工作指引》（苏校防组〔2020〕

57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》（人民教育出版

社，2020 年 3 月第 1 版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校园进口货物（国

际邮快件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苏防控防指〔2021〕

19 号）、2021 年 1 月 23 日江苏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、2020 年教育

部学校疫情防控专家咨询视频会精神等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现对《东

南大学实验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校实设〔2020〕

6 号）文件进行修订，请各单位遵照修订版文件执行。 

二、实施细则 

1、储备防控物资，确保设施运行正常。各单位及实验室要

储备一定数量防疫物资，包括医用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洗手液、

消毒剂等。实验室要有流水洗手设施，备有洗手液、肥皂等，配

备免洗手消毒剂，有条件时可配备感应式流水洗手设施，确保洗

手方式规范、设施运行正常。 

2、确保实验室通风换气达到防控要求。实验室实验时，尽

量全程保证处于良好的通风状态。对于不适合通风的实验，每日

通风不少于3次，每次不少于30分钟，如有实验人员更替时必须通

风。实验室尽量采取开窗通风，也可采用机械排风。原则上不使

用空调，如必须使用，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，保证充足的

新风输入，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。 

3、严格做好实验室日常清洁和消毒。对于通风良好的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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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地面每天用有效氯浓度 250mg/L-5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喷洒

消毒 1 次，作用 30 分钟后用清水拖地。对于封闭的实验室，用

1.5%-3%过氧化氢消毒液或 250mg/L-500mg/L 二氧化氯消毒液，

采用超低容量喷雾进行空气消毒，每天早、晚各消毒 1 次。实验

室内门把手、水龙头等频繁接触部位，每天要早、中、晚各消毒

1 次，可用有效氯 250mg/L-500mg/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拭，也可采

用消毒湿巾擦拭，对不耐腐蚀的物品，可采用 75%酒精擦拭消毒，

精密仪器实验室避免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。实验者在开始实验前

和实验完成后，要对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和设施表面、特别是其开

关、旋钮等频繁接触的部位和实验台面进行清洁消毒。保持实验

室环境整洁卫生，每次实验结束清理本次实验所产生的垃圾，确

保实验室及相关区域的卫生安全。各实验室负责人要建立实验室

消毒和卫生日志制度，填写《实验室日常清洁消毒日志表》，并组

织实施和考核。实验室消毒日志包括消毒日期、每次消毒时间、

消毒人姓名及签字、消毒剂种类和浓度等。 

4、严密做好实验室联防、联控、联治。各单位对进入实验

室开展实验进行严格审核。实验室通风、消毒等措施符合防控要

求，可以允许身体健康的师生开展实验。对进入实验室的人员进

行信息登记，登记信息包括人员姓名、体温、进出时间等。严格

实行实验准入，禁止无实验任务、或有实验任务但未经实验准入

审核的人员进入实验室（包括在实验室设置的学习工位）。严格做

好个人防护，全程佩戴口罩开展实验。确保实验全程实验者之间

的距离大于 1 米。为此，科研实验和学生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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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，每位实验者实验面积不少于 2.5 平方米；量大面广的课程

教学实验，实行“前后隔排、左右隔座”的方法安排；不可避免、

必须开展的多人协同的实验，实验前需要做好协作和交互方案，

确保同组实验者之间始终保持安全距离；同一实验室开展实验的

人员发生交互时，注意相互防护，确保安全；实验室要通过排班

排队方式控制同时开展实验的人数，确保不超过每间实验室能容

纳实验人数上限。所有实验确保全程有人值守。实验完毕，需按

照实验室安全要求关闭门窗和水电，并检查实验室安全后方可离

开实验室。严禁实验者在实验室饮食和留宿。实验室严格控制线

下参会人数和开会时间，参会人员需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，并做

好会前准备和信息登记。校外人员原则上不得进入实验室，确需

进入实验室的，应按照学校规定履行报批手续后方可进入。 

5、严防进口货物输入风险。尽量减少采购进口货物的数量，

非必要不使用进口商品；危险化学品、生物材料等实验用但不适

宜消毒的商品，原则上禁止从高风险地区进口。 

进口货物由学校签约的外贸代理公司负责从接货开始，到入

校交货为止的预防性消毒等工作。校内人员在接收进口货物时应

当完成以下工作：①核查外贸代理公司的送货通知并核验货物外

包装预防性消毒记录、运输工具消毒记录、货运人员有效期内核

酸检验结果等防疫信息。对于信息提供不完整或不能证明其符合

预防性消毒要求的货物或人员，应当拒绝其入校。②安排好卸货

场地和入场通道，做好场地外围的必要警示标识，保证货物与无

关人员之间的安全距离。③开箱清点或验收前，做好操作人员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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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和货物表面预防性消毒的工作方案。精密仪器设备或有特殊要

求的货物，应当事先联系货物制造商或销售商，共同制定适宜的

工作方案。必要时，应当要求供货方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

货物开箱后的预防性消毒工作。 

进口货物实施全面预防性消毒，做到“包装拆到哪一层，消

毒做到哪一层”，对相关环境（如货物装载工具、存放环境等）同

步采取消毒措施，消毒范围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，同时做好详细

的消毒记录。规范进口货物的存放和保存，实行分区单独放置，

加强经常性通风和消毒，每天至少一到两次，做好日常消杀记录。

人员接收进口货物时要穿戴工作服、一次性工作帽、一次性手套、

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，同时要注意手、口卫生，坚持“七步洗手

法”，尽量不揉眼睛，减少接触风险。 

6、实施联防、联控、联治的实验准入。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制定本单位实验安全准入实施细则； 

（2）要求实验者身体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； 

（3）要求实验者通过学校的实验室安全网上考试； 

（4）要求实验室编制《实验室安全告知书》，明确所在实验

室危险源种类、储存量、危险特性及应急处置措施，告知在实验

室工作的实验者，并张贴在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； 

（5）各单位以实验室（课题组）为单位，填写《学院（二

级单位）实验室安全准入报告表》，经指导老师、实验室安全审核

组、学院分管负责人审核签字批准后方可开展实验。建议规模较

大的单位以建制实验室、研究所或课题组为单位分别建立审核组，



 

 —６— 
 

以 3 人为宜，设组长 1 名，审核组全体人员签名。《学院（二级单

位）实验室安全准入报告表》原件由各单位自行保存，各单位汇

总的实验室安全准入信息清单提交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，各

实验室的安全准入信息清单张贴于实验室安全信息牌上。 

7、优化实验方案，切实提高实验效率。师生进入实验室之

前，应明确具体的实验任务、实验方案和实验步骤等，提前做好

相关应急预案，经过相关人员审核确认之后方可开展实验，确保

实验重要、安全、省时、有序、高效。基础课程实验，理论讲授

部分尽量提前通过线上安排，部分实验可以通过在线实体实验提

前开展，部分实验可以通过增加晚上和周末时间来调整实验进程；

专业课程实验，依据课程教学进度灵活安排。部分实验课程可以

通过引入先进的虚拟仿真实验提前实施，拉近科技和工程前沿与

实验的距离，淘汰传统落后的验证性实验，使实验教学内容实现

变轨超车。 

8、做好实验技术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。各单位高度重视并

做好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治，尤其是危化品及特种设备

安全隐患，重点关注历次安全检查中出现的问题，做到举一反三

整改到位，彻底消除实验室技术安全隐患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

叠加、放大风险，确保师生教学科研环境安全。 

9、落实责任体系和巡查制度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制

定学校疫情防控实施方案，经学校批准后实施，并代表学校履行

监管责任。各单位是学校实验室疫情防控任务的责任主体，党政

一把手是落实本单位实验室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，分管实验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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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负责人是该项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具体负责落实本单位的

实验室疫情防控工作；分管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在分管工作范围内

对疫情防控和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支持、监督和指导职责。 

各单位负责组织实验室疫情防控和实验室安全巡查，并做好

巡查记录。学校依据各单位实验室疫情防控实施细则组织人员开

展随机巡检。对于疫情防控意识薄弱、消毒和自我防护等不到位

的实验室，要求立整立改。对于拒不执行的实验室，立即关停。

对于异常信息，必须及时了解、处置和上报，禁止瞒报、漏报、

谎报信息。 

三、联系方式 

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： 熊宏齐 13805164600 

            王继刚 13951856681 

        具体联系人： 朱菊芬 13851730162 

 

 

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

2021 年 7 月 5 日    

       （主动公开） 

  

抄送：  

 东南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       2021 年 7 月 5 日印发 


